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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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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I. 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 立 法 會 CB(1)372/18-
19(01)號文件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就 申 請 參 加

委 員 會 發 出 的

函件 (只備中文
本 )) 

 
  根據《內務守則》第 23(c)條，委員同意
接納葉劉淑儀議員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請。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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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478/18-19
號文件  
 

 2018 年 12 月
14 日 會 議 的

紀要 ) 
 
2.  2018 年 12 月 14 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
通過。  
 
 
II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 立 法 會 CB(1)485/18-
19(01)號文件  

 建 議 討 論 事 項
一覽表 ) 

 
3.  委員同意下次會議定於 2019 年 2 月 19 日
舉行，並接納建議討論事項一覽表。  
 
 
IV. 關於處理不適切住屋問題及促成由民間推動

的過渡性房屋項目的政府政策和措施概覽  
 

( 立 法 會 CB(1)485/18-
19(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紓
緩 不 適 切 居 所

住 戶 住 屋 困 難

的措施 "提供的
文件 ) 

 
討論  
 
4.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議案  
 
5.  麥美娟議員就此議程項目提出兩項議案。

主席裁定該等議案與正在討論的項目相關，並獲

小 組 委 員 會 同 意 。 主 席 把 下 列 議 案 分 開 付 諸

表決：  
 
 



經辦人 /部門  
 

 

- 4 - 
 

麥美娟議員提出的第一項議案：  
 

本會要求政府在未能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量，

令公屋輪候時間回落至「三年上樓」前，盡

快提出措施紓緩不適切居所住戶的住屋需要

及減輕他們的租金負擔，當中包括盡快為輪

候公屋逾三年的基層家庭提供租金津貼、同

時重訂租務管制及研究推行物業空置稅，以

免租金津貼因業主加租而被「蠶食」。此

外，政府也應每年統計及公布分間樓宇單位

的租金狀況，並強制要求涉及不適切居所的

租約必需以書面形式訂立及加蓋印花稅 (即打
釐印 )，保障基層租客的權益。  

 
麥美娟議員提出的第二項議案：  
 

鑑於民間在興建過渡性房屋上面對不少困

難，本會要求政府加大力度發展過渡性房

屋，以紓緩長期輪候公屋及居住環境惡劣人

士的居住困難，當中包括： 1)制訂整全的過
渡性房屋政策及訂定每年供應目標、 2)增加
現時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的規模，並以跨政

策局方式為過渡性房屋提供一站式統籌及支

援、 3)成立專項基金為興建及推行過渡性房
屋項目的民間和公營機構提供足夠財政承

擔，從而在短期內增加過渡性房屋的數目。  
 
6.  由於大多數在席委員表決贊成上述兩項

議案，主席宣布上述兩項議案獲得通過，並要求

政府當局就小組委員會的關注作出回應。  
 

(會後補註：該兩項議案已於 2019 年 1 月
23 日 隨 立 法 會 CB(1)497/18-19(01) 及
CB(1)497/18-19(02) 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參閱。 ) 
 
跟進行動  
 
7.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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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過渡性房屋的供應  
 
以表列方式列出有關在 2017 年至 2019 年
期間過渡性房屋的供應詳情，以及政府當

局擬提供的過渡性房屋單位的目標數目；  
 
(b) 不適切居所住戶  

 
居於各類不適切住屋單位的住戶的估計數

目，按下述類別分項列出： (i)單位屬於臨
時構築物 (例如寮屋 )； (ii)單位位於非住宅
大廈 (例如工業大廈 ("工廈 "))內； (iii)單位
與其他住戶共用 (例如太空艙、板間房、
床位 )；及 (iv)分間樓宇單位；  
 

(c)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提供有關在 2017-2018 年度推行社會房屋
共享計劃的詳情，包括接獲、批准或拒絕

的申請宗數；及拒絕該等申請的理據；  
 

(d) 把工廈整幢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參照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營運的 "社會房屋
共享計劃 "項目 (位於土瓜灣道 )的經驗，
闡述把工廈整幢改裝為過渡性房屋時，為

改善天然採光及通風而須採取的措施，

例如加添人造照明及機械通風；及  
 

(e) 非政府機構使用空置政府用地/處所  
 
由地政總署管理的空置政府用地 (包括空
置校舍 )的清單，列明該等用地的詳情，
包括 (i)地點、面積、長遠用途 (如有的話 )
等；及 (ii)可作過渡性房屋用途的合適用
地，以及安置有需要住戶的先後次序；

當中部分用地位置相對偏遠且交通不便，

並有技術限制，例如毗鄰有斜坡或基建

支援不足。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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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補 充 資 料 已
於 2019 年 2 月 15 日 隨 立 法 會

CB(1)588/18-19(01) 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參閱。 ) 
 
 
V. 其他事項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27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9 年 3 月 13 日  
 



附錄  
 

房屋事務委員會  
 

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  
相關房屋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19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二 ) 
時  間：上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所需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000837 – 
000932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請  
 
 

 

議程第 II 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000933 – 
001011 

主席  
 
 

2018 年 12 月 14 日會議的紀要   

議程第 III 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001012 – 
001308 

主席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001309 – 
001448 

主席  主席告知委員，資料研究組已發表一份

題為 "選定地方應對青年住屋需要的政策
措施 "的資料摘要 (立法會 IN04/18-19 號
文件 )，並會在下次會議前擬備一份相關
的資料便覽，供委員參閱。  
 

 

議程第 IV 項關於處理不適切住屋問題及促成由民間推動的過渡性房屋項目的政府
政策和措施概覽  
001449 – 
00205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   

002055 – 
002702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副主席認為，由於預計自 2019-2020 年度
起的 10 年內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供應
未能應付需求，政府當局應推出有效的短

期措施，包括全面的租務管制及租金津

貼，以紓緩不適切居所住戶 (包括大量正
在輪候編配公屋人土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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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所需採取  
的行動  

  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探討騰出現時

以短期租約出租的政府土地的方案，或與

香港迪士尼樂園商討騰出預留作第二期發

展的用地，以供興建過渡性房屋。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長遠房屋

策略》，政府會每年更新十年房屋需求推

算，訂定逐年延展的十年房屋供應目標。

由於覓地建屋需時，政府當局除推行長遠

房屋政策和措施外，亦會協助和促成各項

由民間推動的措施，以提供過渡性房屋。  
 

 

002703 – 
003241 

主席  
譚文豪議員  
政府當局  

譚文豪議員就有關改裝工廈為過渡性房屋

的事宜表達意見。他特別詢問政府當局，

將會如何處理所涉房屋單位缺乏天然採光

及通風的方案。  
 
政府當局解釋，獲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支持的過渡性房屋項目，
如有採取令人滿意的緩解措施，例如加添

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當局會考慮

豁免有關天然採光及通風的規定。過往

曾有成功案例，透過採取此等補救措施，

把工廈單位改建成住宅單位。  
 
譚文豪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參照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營運的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項目
(位於土瓜灣道 )的經驗，提供資料說明把
工廈整幢改裝為過渡性房屋時，人工照明

及機械通風系統等緩解措施實際上如何運

作。  
 

政府當局須

如會議紀要

第 7(d) 段
所 述 採 取

行動。  

003242 – 
003810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麥美娟議員認為，當局應同步推行租務

管制、租金津貼及向空置的二手私人住宅

單位徵收額外差餉，多管齊下以收成效。  
 
麥美娟議員又認為，就興建過渡性房屋而

言，專責小組除作為 "促成者 "外，在提供
財政和人力資源及合適用地方面，亦應擔

當更積極的角色。  
 
政府當局指，在當前房屋供求仍然失衡的

情況下，推行租務管制及 /或租金津貼可

能帶來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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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所需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補充，專責小組一直有主動與

相關部門探討，哪些空置政府用地或處所

適合興建過渡性房屋。除在申請資助方面

提供意見及協助外，專責小組亦會在行政

及法律上拆牆鬆綁，採取措施讓有興趣的

機構參與有關用地或處所的發展。  
 

003811 – 
004447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邵家臻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在 2017-
2018 年度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下供應的單
位數目、受惠住戶或個人的數目，以及接

獲、批准或拒絕的申請宗數等統計數字；

及拒絕該等申請的理據。他又詢問，按照

目前房屋供應的速度，政府當局預計何時

才可解決不適切住屋問題。  
 
邵家臻議員又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居於各類

不適切住屋單位的住戶估算數字，按下述

類別分項列出： (i)單位屬於臨時構築物
(例 如 寮 屋 )； (ii)單 位 位 於 非 住 宅 大 廈
(例如工廈 )內； (iii)單位與其他住戶共用
(例如太空艙、板間房、床位 )；及 (iv)分
間樓宇單位。  
 
政府當局答應提供適當的補充資料。  
 
邵 家 臻 議 員 引 述 循 道 衛 理 亞 斯 理 社 會

服務處進行的一項統計調查的結果，表達

他對不適切居所住戶所面對的壓力的關

注，並質疑當局有否提供專為此等住戶而

設的情緒支援服務。  
 
政府當局答稱會向相關的非政府機構了

解，有否為分間樓宇單位租戶提供專設的

情緒支援服務。  
 
邵家臻議員又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改建

空置校舍為過渡性房屋單位訂立計劃和

時間表。  
 
政府當局解釋，部分空置校舍已劃作其他

發展用途。政府當局正物色合適的空置校

舍用地，並會與有興趣的非政府機構協

調，在這些用地興建過渡性房屋。  

政府當局須

如會議紀要

第 7(b) 及
7(c) 段 所 述
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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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所需採取  
的行動  

004448 – 
005044 

主席  
陳凱欣議員  
政府當局  

陳凱欣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主動處理不

適切居所住戶所面對的住屋問題，而不應

依賴由非政府機構推動的項目，因為供應

房屋並非這些機構的目標。她詢問，政府

當局將會推行甚麼即時措施。  
 
政府當局表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已定出

短、中、長期措施，以增加土地供應。

此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租金

津貼及體恤安置安排，亦可供有需要人士

申請。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非政府機構利用

不同的資金來源 (例如公益金、社會創新
及創業發展基金或關愛基金 )進行其房屋
項目會較為靈活，以提供各類服務，照顧

不同目標組別的各種需要。  
 

 

005045 – 
005612 

主席  
政府當局  

主 席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以 表 列 方 式 列 出 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間過渡性房屋的供應
詳情，以及政府當局擬提供的過渡性房屋

單位的目標數量。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過渡性房屋可以有

不 同 的 形 式 。 政 府 當 局 希 望 匯 聚 民 間

力量，尤其是讓不同的非政府機構盡量

發揮創意，以提供具多樣性的過渡性房屋

項目。由於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在安排上相

當多元化，就過渡性房屋項目建屋量訂立

硬指標，並不實際。  
 
政府當局補充，部分由非政府機構提出的

項目，最終或因種種理由而無法落實；待

每個項目漸趨成熟時才作公布，避免給予

公眾混亂的信息，尤顯重要。  
 

政府當局須

如會議紀要

第 7(a) 段
所 述 採 取

行動。  

005613 – 
010553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詢問，就興建過渡性組合屋，

政府當局在土地供應、撥款及提供專業意

見方面將會擔當甚麼角色。謝議員認為，

政府當局具備專業知識及資源，應肩負起

興建組合房屋的責任；依靠義工的努力和

承擔，向推動組合房屋的非政府機構或個

別人士提供專業意見，並非可持續的方

法。  

 



 

- 5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所需採取  
的行動  

  謝偉銓議員又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過渡

性房屋項目訂立人均居住空間標準。  
 
政府當局表示，以現正進行的過渡性房屋

項目為例，人均居住空間約為 7 平方米，
但曾有項目提供約 12 至 13 平方米的
空間。  
 
政府當局表示，一些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的過渡性房屋項目，獲得不同來源的撥款

資助及專業意見。相比於政府當局，由於

非政府機構在照顧不同社群的房屋需要方

面更為靈活及創新，負責推動此類過渡性

房屋項目會更為合適。  
 

 

010554 – 
011609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香港迪士尼

樂園第二期發展動工前，主動與樂園探討

可否使用該幅土地作興建過渡性房屋之

用。  
 
副主席又詢問，政府當局可否提供空置用

地清單及其規劃用途，並提供資料說明當

中有沒有用地可供發展過渡性房屋。他認

為，即使是使用年期較短的用地，也應予

考慮。  
 
副主席建議，政府當局應設立 5 億元基金
以供發展過渡性房屋，並把有關的撥款

建議納入 2019-2020 年度財政預算案。  
 
政府當局表示已與香港迪士尼樂園訂立

協議，預留該幅用地作樂園第二期發展。

基於合約精神，政府當局不適宜單方面

更改協議的條款。  
 
政府當局表示，地政總署已編製空置政府

土地一覽表，並將之上載於其網站；政府

當局正研究當中哪些土地適合供非政府機

構發展過渡性房屋。政府當局補充，由於

進行地基及其他工程需時，當局屬意選取

一些至少於 5 年內沒有規劃用途的用地。  
 
政府當局補充，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
案已預留 10 億元，以支援非政府機構

政府當局須

如會議紀要

第 7(e) 段
所 述 採 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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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平整空置政府用地及復修空置校舍作

短期用途的工程。該基金亦可為適用的

過渡性房屋項目提供財政支援。政府當局

已把相關撥款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審議。  
 

011610 – 
012342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採取政策，

賦予局方權力收回空置政府土地或處所作

興建過渡性房屋之用，最多為期 5 或 6
年；如有反對，則由相關部門交代原因。  
 
謝議員又建議，政府當局應鼓勵使用私人

農地興建過渡性房屋。  
 
謝議員認為，若獲准改裝為過渡性房屋的

工厦僅可作 5 年之用，工廈擁有人未必認
為改裝工厦在商業上具吸引力。他建議當

局在訂明條件的情況下，放寬某些申請資

格或為改裝工厦提供資助。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已積極與相關部門

蹉商使用空置用地或處所，推動民間團體

提供更多過渡性房屋。  
 
政府當局表示正研究措施，鼓勵及協助

使用私人農地及工廈興建過渡性房屋。若

擁有人的營運紀錄良好，預計其改裝工廈

提供過渡性房屋的方案可獲得優先考慮。  
 

 

012343 – 
013130 

主席  
陳凱欣議員  
政府當局  

陳凱欣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全港所有空

置政府土地及處所一覽表，以及當中哪些

用地及處所於未來數年未有任何用途。  
 
政府當局表示已在政府的地理資訊地圖

網頁編製及公布空置政府土地一覽表。

然而，基於面積、位置及交通等因素，

這些用地或處所並非全部均適合興建過渡

性房屋；部分用地或有保育或歷史價值。  
 
政府當局會集中審視那些已被部門預留作

指定用途，但尚未開始發展的用地或處

所。  
 
政府當局解釋，過渡性房屋或會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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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和安排。因此，就過渡性房屋項目建

屋量訂立硬指標，並不實際。  
 

013131 – 
013802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建議，政府當局應設立基金以支持

興建過渡性房屋。他又建議，政府當局應

鼓勵物業擁有人捐贈其物業予社會房屋

共享計劃。  
 
政府當局表示曾協助非政府機構就一些

房屋項目提交資助申請。政府當局會考慮

設立專項基金，支持非政府機構興建過渡

性房屋的建議。當局期望專責小組在處理

更多成功案例並汲取經驗後，可就社會房

屋共享計劃項目向非政府機構提供更多具

體意見。  
 

 

013803 – 
014527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麥美娟議員詢問政府當局何時可公布下一

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她又詢問政府當局，

有多少個項目正在籌劃中，以及何時可公

布項目的詳情。麥議員又詢問，推行過渡

性房屋項目，由土地查冊至完成，需時多

久。  
 
政府當局表示正進行 10 多個項目，預計
至少有 2 至 3 個項目可於 2019 年上半年
度公布。然而，當局難以概括指出過渡性

房屋項目所需的時間，因為每宗個案均有

很多因素會影響其進度。  
 
由於政府當局未能提供有關過渡性房屋

項目的詳情，麥美娟議員質疑不適切住屋

問題能否透過提供過渡性房屋解決。她認

為，盡早公布規劃中的過渡性房屋項目的

資料，可促進民間團體的參與，並可確保

項目能夠切合社區人士的需要。  
 

 

014528 – 
015213 

主席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張超雄議員也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發展

過渡性房屋訂立整體計劃 (例如就未來 5
年訂立計劃 )；若有，發展規模為何。  
 
政府當局表示，估計未來 5 年過渡性房屋
單位的供應，不切實際，因為每個過渡性

房屋項目的規模和複雜程度各有不同。現

時，政府當局預計有 2 至 3 個項目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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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度公布。若這些項目落實
推行，可提供約 300 個房屋單位。  
 
張超雄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可否提供有

相當大機會開展的項目清單。  
 
政府當局重申，由於每宗個案均有其不確

定性，難以訂定擬進行的項目清單。  
 

015214 – 
015700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副主席認為，由於政府當局擁有決定土地

用途及土地供應的權力，故應負起興建過

渡性房屋的責任，不應依賴民間團體的

參與。  
 
副主席進一步建議，政府當局應善用合適

的短期租約土地，興建過渡性房屋，並應

考慮重建位於市區附近的空置工廈。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由民間團體提供的

過渡性房屋，屬一項臨時的權宜措施，以

解決不適切居所住戶所面對的問題。由於

非政府機構的運作模式較為靈活及具彈

性，負責推行此類房屋項目會更為適合，

而政府當局應集中力量和資源，興建公營

房屋。  
 
政府當局補充，很多以短期租約形式使用

的政府用地，均有其指定用途或正配合

某 些 地 區 需 求 (例 如 提 供 物 流 用 地 或
停車場 )。把該等用地的用途改作過渡性
房屋，或會引起其他問題。  
 
政府當局又認為，工廈擁有人會否重建其

物業，由他們自行決定。政府當局現正考

慮數宗申請，並可從一些成功例子中取得

知識和經驗。  
 

 

015701 – 
020000 

主席  
麥美娟議員  
 

就麥美娟議員提出的議案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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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V 項其他事項  
020001 – 
020052 
 

主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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